
新北市立海山高中 114學年度合作盃班際排球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提昇本校學生運動興趣並配合教育部運動人口倍增計劃，以增進班 

              級凝聚力，培養團隊合作之優良紀律，提昇排球水準，並達到以球會 

              友之效果。 

二、參賽資格：八年級各班一律參加，每班限一隊。 

三、參賽人數：以班級為單位，每人僅可出賽一局。 

四、比賽日期：115年 4月 13-17日，利用上課時間，如遇比賽賽程，請各班自行到 

              達比賽場地報到，比賽結束，再回教室上課，由該堂任課教師隨班。 

五、比賽地點：本校排球二、中場(體適能)、排球三。 

六、比賽方式：採混合賽制。(先循環賽，後單淘汰賽) 

    (一)循環賽：(分為 8組)，採取搶 19分制，男子組、女子組、混合組 3組皆參賽，各組 

    取前 2名晉級，共計 16名進入單淘汰賽。 

循環賽名次判定： 

1、總場次總積分。(勝一局得 1積分) 

2、總場次總得分。(總場次所得分數加總，較高者晉級) 

3、總場次總失分。(總場次所失分數加總，較少者晉級)若總失分又相同，將依序比較 

              ==>第三局→第二局→第一局，失分少者為勝。 

4、以兩隊對戰關係，勝隊晉級。 

 

(二)單淘汰賽：採 3戰 2勝制(男子組 25分、女子組 25分、混合組 15分)，先勝 2局者 

 獲勝，最終取出前 8名(第 5~8名並列)。 

七、抽  籤：115年 3月 23日(一)中午 12：20於學務處前川堂進行抽籤，未到者 

              由體育組代抽（賽程將公佈於學校官網及體育組前佈告欄）。 

八、比賽規則：採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定發佈之最新規則。 

【請參閱排球比賽規則說明及注意事項】 

九、獎  懲：1、前八名頒發獎狀及錦旗以茲鼓勵，第一名記小功乙次， 

第二、三、四名記嘉獎兩次，第五~八名，記嘉獎乙次。 

       2、冒名頂替者，取消全隊比賽資格，並送學生事務處記過處分。 

       3、無故棄權，體育股長及全隊球員記過處分。 

       4、因比賽滋惹事端或違反運動精神，除按校規處分外並加重處罰。 

十、本競賽規程經校長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定之。 

  



新北市立海山高中排球比賽規則說明及注意事項 

一、比賽通則 

1. 比賽前十分鐘到場向裁判報到，依出賽順序排列點名。 

2. 每一局比賽前，雙方派出一位選手猜拳決定發球權及場地權。 

3. 當接發球隊取得發球權時，該隊球員必須依順時針方向輪轉一個位置。 

4. 第一局為男生組、第二局為女生組、第三局為男女混合組；循環賽採搶 19分落地得分制，每

局皆 19分，先得 19分者為勝，任一隊先得 10分時，兩隊需交換場地再繼續比賽；單淘汰賽

採三戰兩勝落地得分制，前兩局 25分，如 24：24平手時須領先對隊 2分為勝，任一隊先得 13

分時，兩隊需交換場地再繼續比賽；第三局 15分，最多以 17分為極限，即 16：16時，先獲

17分者為勝，任一隊得 8分時交換場地。 

5. 第三局男女混合組之位置可自行調配站位。 

6. 此次排球賽，考慮同學初學，對規則不夠了解，因此不設自由防守球員（每隊皆有一名自由防

守球員，他不能發球，不能殺球，不能攔網，其餘與其他球員一樣）。 

二、規則說明 

1. 排球第一裁判鳴笛發球後，發球者需在 8秒內將球擊出，執行發球時必須將球拋起或離手後，

應以單手或單臂的任何部位將球擊出，不可踩線。 

2. 回擊發球，不得攔網、不得將完全高於球網上沿的球直接回擊。 

3. 球員在擊球動作中，無論進攻(擊球、舉球等)或防守(攔網、救球等)，只要有觸及標誌杆之間

的球網或標誌杆皆視為影響比賽，皆為犯規。 

4. 侵入對方場地的單（雙）足必須仍有一部分與中線接觸，否則視為犯規。 

5. 比賽中球打到標誌竿或其外之網柱（比賽時會裝），成為死球，判擊球者界外失分。 

6. 身體任何部分擊球過網皆為有效球，包括用腳踢或用頭頂球過網。 

7. 界外球回擊敵隊球區，須在兩標誌竿內，否則判犯規失分，界內外球判定，以球體落點為準。 

8. 替補球員要換人，必須向第二裁判報告，先退後進，一經替補之球員，不得出賽該場比賽之其

他局，每位球員只能比賽一局，包含替補球員。 

9. 每局每隊可請求暫停一次，時間一分鐘。 

10. 無司線員或無法判定界內、外球時，第一裁判可判重新發球，以示公平。 

11. 違反運動道德者，經裁判判決後，由對隊得一分且該名球員該場次不得繼續比賽。 

12. 該班加油區若有不當言語及行為，裁判有權判定違反運動道德。 

13. 挑戰制度：每班每局僅可挑戰一次，不論成功與否。 

14. 請體育股長務必將規則說明及注意事項於班會宣布並張貼公佈欄讓全班同學了解。 

三、注意事項 

1. 放學後或假日留校練習務必告知導師以及家長，切勿太早、太晚留校練習，以維護安全。 

2. 排球比賽禁止佩帶任何造成雙方球員受傷之吊飾物，佩戴眼鏡之同學需注意安全。 

3. 比賽結束請體育股長至體育組前公佈欄，查看下一場次比賽日期、時間及場地，不另行通知。 

4. 比賽因大雨暫停，已賽之勝負局及分數成績保留，等候體育組通知再行補賽。 

5. 每次比賽任課老師應隨班督導，體育股長須提醒任課老師。 

6. 務必遵守公告之防疫規定。 

 

※無論在練習或比賽時，請提醒同學，【傳球至對網時，勿從網上丟球，請從網下輕
傳】、【勿拉球網】、【勿從網下走動】，好的排球比賽場地及設備，必需由各位同學一
同維護，請大家一起好好愛惜。 


